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07號

上  訴  人  春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鑄                                       

                       

            徐翌菱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黃文承  律師

參  加  人  道環展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遠成                                     

                       

            李岳峻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殯葬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

1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林文森於民國59年間向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即改制後

被上訴人），申請在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私

立春秋墓園」（下稱春秋墓園），經被上訴人59年8月14日

函轉改制前臺灣省政府，該府以62年1月17日府社三字第674

9號令（下稱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被上訴人隨以62年

1月31日北府民一字第12738號令（下稱62年1月31日令）通

知申請人林文森。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上訴人春秋有限

公司（原名春秋企業有限公司，於61年11月14日設立，於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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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4日更名）於80年間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

秋墓園之人，申請變更其為該墓園之負責人，惟遭被上訴人

否准。嗣參加人依殯葬管理條例（下稱殯葬條例）第22條、

第42條第1項及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

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欲向被上訴人申請為春秋墓

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以春秋墓園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之身分，先於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

人依據78年6月編印之公墓法令彙編所載，春秋墓園坐落於

改制前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小段82地號等30筆土

地，經函查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該地重測後即如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

（下稱原判決）附表所示新北市中和區橫路段57地號等64筆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

加人嗣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其取得系爭土地

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

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10

9年1月30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0328號函（下稱原處分

1）許可其申請，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

者。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

葬設施名稱變更為私立龍陵紀念墓園（下稱龍陵墓園），亦

經被上訴人109年7月6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5883號函

（下稱原處分2，與原處分1合稱原處分）同意變更。上訴人

主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為原處分之利

害關係人，所提訴願經決定不受理後，提起行政訴訟，訴請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原審認上訴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以

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參加人之陳述，

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㈠參加人於109年1月8

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使用，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業之經營許可。嗣經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30日以原處分1許

可，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

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

更為龍陵墓園，經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以原處分2同意。

是足見原處分之相對人係參加人，而非上訴人，且原處分之

規範效力亦不及於上訴人，上訴人主張原處分致其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損害而提起撤銷訴訟，實難認其具原告適格。㈡

上訴人雖主張其為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且為春秋墓園之經

營者，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故為原處分之

利害關係人等語。惟觀諸被上訴人62年1月31日令及臺灣省

政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所載春秋墓園之設置申請人均為

林文森。且上訴人於80年間曾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

置春秋墓園之人，據以申請變更為該墓園之負責人，已遭否

准，所提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890

號判決駁回確定，自無從僅憑上訴人所提出之改制前臺北縣

政府61年7月26日北府民三字第61687號等函為其有利之認

定。至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

明其曾就系爭土地上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

人之同意，然此僅屬私法關係；上訴人長期事實上經營管理

春秋墓園，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且對

之前已販售墓基之交易對象構成債務不履行等損害，或商業

競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損失，難認為原處分之

利害關係人。上訴人雖於99年以持有春秋墓園之投資憑證等

文件，依此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

春秋墓園之權利，依殯葬條例第4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

申請備查，然被上訴人所屬民政局99年4月7日北民生字第09

90142169號函復略以：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

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等語，由此益徵上訴人自62

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不僅非該墓園之設置申請人，且於

殯葬條例制定施行後，亦未依法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

許可，或報經被上訴人備查，實係長期處於違法經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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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合法權益可資主張。因同一殯葬設施僅能有一經營許

可，殯葬設施如經申請獲得經營許可，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所有權能即受限制，故依許可辦法第

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6年7月27日之修正內容，經營人非

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權人時，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1項規定之意旨，檢附一定比例之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即得提出殯葬設施經營業

之經營許可申請。上訴人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

有任何土地所有權，至墓園內未辦理保存登記之2層樓建

物，則為上訴人負責人之父張志培出資興建，產權與上訴人

公司無涉。是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

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從

而，上訴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既無因原處分而有受損害之

可能，所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原告適格即有欠缺，其在原審

之訴為無理由等詞，為原審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在具體之訴訟事件中，具備為正當當事人而得適法受本案判

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

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以落實憲

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使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

定程序提起訴訟接受公平審判。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

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護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行政訴

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而例外開放之公益

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係以原告有主觀公權

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

訴訟權能。又提起撤銷訴訟者，除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外，利

害關係人亦得提起。此所謂利害關係，係指法律上利害關係

而言，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

者，始為相當；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

關係者，則非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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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殯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殯葬

設施：指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及骨灰（骸）

存放設施。二、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

葬之設施。三、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及舉行

殮、殯、奠、祭儀式之設施。四、禮廳及靈堂：指殯儀館外

單獨設置或附屬於殯儀館，供舉行奠、祭儀式之設施。五、

火化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之場所。六、骨灰（骸）存放

設施：指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他

形式之存放設施。……十三、殯葬服務業：指殯葬設施經營

業及殯葬禮儀服務業。十四、殯葬設施經營業：指以經營公

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

業者。……」第5條規定：「（第1項）設置私立殯葬設施

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2項）本條例中

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

置之殯葬設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

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3項）私立公墓之設置

或擴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內容及性質，定

其最小面積。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

頃。……」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

擴充、增建、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一、地點位置圖。二、地點範圍之土

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三、配置圖說。四、興建

營運計畫。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六、申請人之相關證

明文件。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殯葬設

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

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第20條規定：「（第1項）設置、擴充、增建或改

建殯葬設施完工，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

域、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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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骸）存放單位。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

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

2項）前項應備具之文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第22條第1項規定：「經營私立殯葬設施或受託經營

公立殯葬設施，應備具相關文件經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第42條規定：「（第1項）

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經營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

業之公會，始得營業。（第2項）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法

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殯葬服務

業，並已報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者，視

同取得前項許可。……（第5項）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法

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並加入

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會，始得營業；其於原許可設立之直

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許可辦

法第2條第1項規定：「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應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經營許可：一、營業項目為殯

葬設施經營業，應向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二、營業項目為殯葬禮儀服務業，應向公司或商業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第4條第1項規定：

「依前二條申請經營許可，其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一、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

件。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

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

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

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者，其所有權人

數不予計算。三、商品或服務項目及契約書。」依上開規定

可知，殯葬條例關於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管制，設有「設置許

可」（第6條、第20條）及「經營許可」（第22條、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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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兩類。前者係針對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

建，核准設置人取得許可設置之權利，殯葬設施興建完工並

檢查合規後，經公告始得啟用；後者則針對殯葬設施之經

營，核准申請人取得許可經營之權利。殯葬設施設置完竣

後，為利殯葬設施永續經營，其經營應以殯葬設施依法啟用

為基礎，且與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建築

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或使用權相互連結，此觀諸殯葬條例

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設置殯葬設施之應備文件，包括「土

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

規定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申請經營許可之應備文件，包括「殯

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及「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

件」，若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尚應檢附

「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

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3分之2同意，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即明。由於核

准設置之殯葬設施有其整體性規劃及同一設施使用之一致

性，且與後續殯葬設施經營範圍具有同一性，同一殯葬設施

僅許可由同一經營者為整體設施之經營管理，以保障殯葬消

費者權益。

　㈢經查，林文森於59年間申請在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

寮地方設置春秋墓園，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

置令核准。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欲申請為春秋墓

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先以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

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78年6月編印公墓法令彙編所載，函

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春秋墓園係坐落重測後之系

爭土地，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遂於10

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

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

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許

可。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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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名稱為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2同意變

更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進

而論以：春秋墓園之申請設置人係林文森，而非上訴人，上

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

系爭土地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使

用授權，然此僅屬上訴人與該土地所有權人間之私法關係。

又上訴人雖以持有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文件，證明已取得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惟因土

地所有權人已變更登記，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

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上訴人遲未依殯葬條例

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備查，益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

今，長期處於違法經營之狀態，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

遭參加人取代，對之前已販售墓基構成債務不履行或商業競

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僅能認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原處分之

相對人為參加人，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

能，難認上訴人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提起撤銷訴

訟，為當事人不適格等語，固非無見。惟查：春秋墓園原係

林文森於62年間申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核准設置之私立公

墓，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主張業

獲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

書，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

1核准，即以春秋墓園既有殯葬設施為基礎，而許可參加人

取得經營該墓園殯葬設施之權利，為「經營許可」性質。至

原處分2則是被上訴人同意參加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

施名稱，應屬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性質。因同一土地範圍

僅許可設置一殯葬設施，同一殯葬設施僅有一經營許可，具

排他性，經被上訴人核准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或經營許可，殯

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權、用

益物權及使用權即受限制，設置及經營殯葬設施之營業自由

亦同受限制。是就原處分而言，非僅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始具利害關係，對於殯葬設施所有權人及

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用益物權人、使用權人，均不

排除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亦為法律上利害關

係人。原審以上訴人非屬原處分相對人，又於春秋墓園殯葬

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即認其財產

權並無受原處分損害之可能，未具體審究上訴人所提出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契約或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是否足

以認定其為殯葬設施所有權人、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

物使用權人，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損害，遽

認上訴人並無法律上利害關係而為當事人不適格，從程序上

駁回其在原審之訴，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

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本件事

證仍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

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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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07號
上  訴  人  春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鑄                                                                
            徐翌菱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黃文承  律師
參  加  人  道環展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遠成                                                              
            李岳峻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殯葬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林文森於民國59年間向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即改制後被上訴人），申請在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私立春秋墓園」（下稱春秋墓園），經被上訴人59年8月14日函轉改制前臺灣省政府，該府以62年1月17日府社三字第6749號令（下稱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被上訴人隨以62年1月31日北府民一字第12738號令（下稱62年1月31日令）通知申請人林文森。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上訴人春秋有限公司（原名春秋企業有限公司，於61年11月14日設立，於65年6月4日更名）於80年間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秋墓園之人，申請變更其為該墓園之負責人，惟遭被上訴人否准。嗣參加人依殯葬管理條例（下稱殯葬條例）第22條、第42條第1項及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欲向被上訴人申請為春秋墓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以春秋墓園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先於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據78年6月編印之公墓法令彙編所載，春秋墓園坐落於改制前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小段82地號等30筆土地，經函查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該地重測後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所示新北市中和區橫路段57地號等64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嗣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其取得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109年1月30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0328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其申請，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更為私立龍陵紀念墓園（下稱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109年7月6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5883號函（下稱原處分2，與原處分1合稱原處分）同意變更。上訴人主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所提訴願經決定不受理後，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原審認上訴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以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參加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㈠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嗣經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30日以原處分1許可，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更為龍陵墓園，經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以原處分2同意。是足見原處分之相對人係參加人，而非上訴人，且原處分之規範效力亦不及於上訴人，上訴人主張原處分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而提起撤銷訴訟，實難認其具原告適格。㈡上訴人雖主張其為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且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故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等語。惟觀諸被上訴人62年1月31日令及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所載春秋墓園之設置申請人均為林文森。且上訴人於80年間曾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秋墓園之人，據以申請變更為該墓園之負責人，已遭否准，所提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890號判決駁回確定，自無從僅憑上訴人所提出之改制前臺北縣政府61年7月26日北府民三字第61687號等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系爭土地上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然此僅屬私法關係；上訴人長期事實上經營管理春秋墓園，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且對之前已販售墓基之交易對象構成債務不履行等損害，或商業競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損失，難認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雖於99年以持有春秋墓園之投資憑證等文件，依此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依殯葬條例第4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備查，然被上訴人所屬民政局99年4月7日北民生字第0990142169號函復略以：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等語，由此益徵上訴人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不僅非該墓園之設置申請人，且於殯葬條例制定施行後，亦未依法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或報經被上訴人備查，實係長期處於違法經營狀態，自無合法權益可資主張。因同一殯葬設施僅能有一經營許可，殯葬設施如經申請獲得經營許可，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所有權能即受限制，故依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6年7月27日之修正內容，經營人非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權人時，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檢附一定比例之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即得提出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申請。上訴人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所有權，至墓園內未辦理保存登記之2層樓建物，則為上訴人負責人之父張志培出資興建，產權與上訴人公司無涉。是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從而，上訴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既無因原處分而有受損害之可能，所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原告適格即有欠缺，其在原審之訴為無理由等詞，為原審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在具體之訴訟事件中，具備為正當當事人而得適法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使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接受公平審判。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護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而例外開放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係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又提起撤銷訴訟者，除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起。此所謂利害關係，係指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言，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者，始為相當；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非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
　㈡殯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殯葬設施：指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二、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葬之設施。三、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殯、奠、祭儀式之設施。四、禮廳及靈堂：指殯儀館外單獨設置或附屬於殯儀館，供舉行奠、祭儀式之設施。五、火化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之場所。六、骨灰（骸）存放設施：指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他形式之存放設施。……十三、殯葬服務業：指殯葬設施經營業及殯葬禮儀服務業。十四、殯葬設施經營業：指以經營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業者。……」第5條規定：「（第1項）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置之殯葬設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3項）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內容及性質，定其最小面積。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一、地點位置圖。二、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三、配置圖說。四、興建營運計畫。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六、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第20條規定：「（第1項）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完工，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2項）前項應備具之文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第22條第1項規定：「經營私立殯葬設施或受託經營公立殯葬設施，應備具相關文件經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第42條規定：「（第1項）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得營業。（第2項）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殯葬服務業，並已報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者，視同取得前項許可。……（第5項）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並加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會，始得營業；其於原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許可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經營許可：一、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應向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二、營業項目為殯葬禮儀服務業，應向公司或商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第4條第1項規定：「依前二條申請經營許可，其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一、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三、商品或服務項目及契約書。」依上開規定可知，殯葬條例關於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管制，設有「設置許可」（第6條、第20條）及「經營許可」（第22條、第42條）兩類。前者係針對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核准設置人取得許可設置之權利，殯葬設施興建完工並檢查合規後，經公告始得啟用；後者則針對殯葬設施之經營，核准申請人取得許可經營之權利。殯葬設施設置完竣後，為利殯葬設施永續經營，其經營應以殯葬設施依法啟用為基礎，且與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或使用權相互連結，此觀諸殯葬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設置殯葬設施之應備文件，包括「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申請經營許可之應備文件，包括「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及「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若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尚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同意，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即明。由於核准設置之殯葬設施有其整體性規劃及同一設施使用之一致性，且與後續殯葬設施經營範圍具有同一性，同一殯葬設施僅許可由同一經營者為整體設施之經營管理，以保障殯葬消費者權益。
　㈢經查，林文森於59年間申請在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春秋墓園，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欲申請為春秋墓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先以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78年6月編印公墓法令彙編所載，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春秋墓園係坐落重測後之系爭土地，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遂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許可。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為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2同意變更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進而論以：春秋墓園之申請設置人係林文森，而非上訴人，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系爭土地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使用授權，然此僅屬上訴人與該土地所有權人間之私法關係。又上訴人雖以持有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文件，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惟因土地所有權人已變更登記，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上訴人遲未依殯葬條例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備查，益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長期處於違法經營之狀態，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對之前已販售墓基構成債務不履行或商業競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僅能認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原處分之相對人為參加人，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難認上訴人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提起撤銷訴訟，為當事人不適格等語，固非無見。惟查：春秋墓園原係林文森於62年間申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核准設置之私立公墓，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主張業獲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核准，即以春秋墓園既有殯葬設施為基礎，而許可參加人取得經營該墓園殯葬設施之權利，為「經營許可」性質。至原處分2則是被上訴人同意參加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應屬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性質。因同一土地範圍僅許可設置一殯葬設施，同一殯葬設施僅有一經營許可，具排他性，經被上訴人核准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或經營許可，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及使用權即受限制，設置及經營殯葬設施之營業自由亦同受限制。是就原處分而言，非僅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始具利害關係，對於殯葬設施所有權人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用益物權人、使用權人，均不排除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原審以上訴人非屬原處分相對人，又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即認其財產權並無受原處分損害之可能，未具體審究上訴人所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契約或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是否足以認定其為殯葬設施所有權人、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使用權人，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損害，遽認上訴人並無法律上利害關係而為當事人不適格，從程序上駁回其在原審之訴，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本件事證仍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07號

上  訴  人  春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鑄                                                                

            徐翌菱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黃文承  律師

參  加  人  道環展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遠成                                                              

            李岳峻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殯葬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

1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林文森於民國59年間向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即改制後

    被上訴人），申請在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私

    立春秋墓園」（下稱春秋墓園），經被上訴人59年8月14日

    函轉改制前臺灣省政府，該府以62年1月17日府社三字第674

    9號令（下稱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被上訴人隨以62年

    1月31日北府民一字第12738號令（下稱62年1月31日令）通

    知申請人林文森。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上訴人春秋有限

    公司（原名春秋企業有限公司，於61年11月14日設立，於65

    年6月4日更名）於80年間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

    秋墓園之人，申請變更其為該墓園之負責人，惟遭被上訴人

    否准。嗣參加人依殯葬管理條例（下稱殯葬條例）第22條、

    第42條第1項及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

    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欲向被上訴人申請為春秋墓

    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以春秋墓園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之身分，先於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

    人依據78年6月編印之公墓法令彙編所載，春秋墓園坐落於

    改制前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小段82地號等30筆土

    地，經函查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該地重測後即如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

    下稱原判決）附表所示新北市中和區橫路段57地號等64筆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

    人嗣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其取得系爭土地總

    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

    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109

    年1月30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0328號函（下稱原處分1）

    許可其申請，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

    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

    施名稱變更為私立龍陵紀念墓園（下稱龍陵墓園），亦經被

    上訴人109年7月6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5883號函（下稱

    原處分2，與原處分1合稱原處分）同意變更。上訴人主張其

    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

    人，所提訴願經決定不受理後，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原審認上訴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以原判決

    駁回其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參加人之陳述，

    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㈠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

    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使用，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

    之經營許可。嗣經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30日以原處分1許可

    ，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於

    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更

    為龍陵墓園，經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以原處分2同意。是

    足見原處分之相對人係參加人，而非上訴人，且原處分之規

    範效力亦不及於上訴人，上訴人主張原處分致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受損害而提起撤銷訴訟，實難認其具原告適格。㈡上

    訴人雖主張其為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且為春秋墓園之經營

    者，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故為原處分之利

    害關係人等語。惟觀諸被上訴人62年1月31日令及臺灣省政

    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所載春秋墓園之設置申請人均為林

    文森。且上訴人於80年間曾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

    春秋墓園之人，據以申請變更為該墓園之負責人，已遭否准

    ，所提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890號

    判決駁回確定，自無從僅憑上訴人所提出之改制前臺北縣政

    府61年7月26日北府民三字第61687號等函為其有利之認定。

    至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

    曾就系爭土地上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

    同意，然此僅屬私法關係；上訴人長期事實上經營管理春秋

    墓園，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且對之前

    已販售墓基之交易對象構成債務不履行等損害，或商業競爭

    關係上之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損失，難認為原處分之利害

    關係人。上訴人雖於99年以持有春秋墓園之投資憑證等文件

    ，依此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

    墓園之權利，依殯葬條例第4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

    備查，然被上訴人所屬民政局99年4月7日北民生字第099014

    2169號函復略以：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有「

    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等語，由此益徵上訴人自62年起

    管理春秋墓園迄今，不僅非該墓園之設置申請人，且於殯葬

    條例制定施行後，亦未依法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

    ，或報經被上訴人備查，實係長期處於違法經營狀態，自無

    合法權益可資主張。因同一殯葬設施僅能有一經營許可，殯

    葬設施如經申請獲得經營許可，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

    築物所有權人之所有權能即受限制，故依許可辦法第4條第1

    項第2款規定於106年7月27日之修正內容，經營人非殯葬設

    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權人時，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

    定之意旨，檢附一定比例之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即得提出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

    可申請。上訴人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

    地所有權，至墓園內未辦理保存登記之2層樓建物，則為上

    訴人負責人之父張志培出資興建，產權與上訴人公司無涉。

    是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從而，上訴人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既無因原處分而有受損害之可能，所提

    起本件撤銷訴訟，原告適格即有欠缺，其在原審之訴為無理

    由等詞，為原審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在具體之訴訟事件中，具備為正當當事人而得適法受本案判

    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

    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以落實憲

    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使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

    定程序提起訴訟接受公平審判。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

    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護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行政訴

    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而例外開放之公益

    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係以原告有主觀公權

    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

    訴訟權能。又提起撤銷訴訟者，除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外，利

    害關係人亦得提起。此所謂利害關係，係指法律上利害關係

    而言，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

    者，始為相當；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

    關係者，則非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

　㈡殯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殯葬設

    施：指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及骨灰（骸）存

    放設施。二、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葬

    之設施。三、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

    殯、奠、祭儀式之設施。四、禮廳及靈堂：指殯儀館外單獨

    設置或附屬於殯儀館，供舉行奠、祭儀式之設施。五、火化

    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之場所。六、骨灰（骸）存放設施

    ：指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他形式

    之存放設施。……十三、殯葬服務業：指殯葬設施經營業及殯

    葬禮儀服務業。十四、殯葬設施經營業：指以經營公墓、殯

    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業者。

    ……」第5條規定：「（第1項）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

    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

    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置之殯葬設

    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院

    、宮廟、教會為限。（第3項）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內容及性質，定其最小面積

    。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第

    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

    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一、地點位置圖。二、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

    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三、配置圖說。四、興建營運計畫。五

    、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六、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七、

    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

    、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具相關

    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第20條規

    定：「（第1項）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完工，

    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

    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申請人及經營者

    之名稱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

    。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

    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2項）前項應備具之文

    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第22條第1項規

    定：「經營私立殯葬設施或受託經營公立殯葬設施，應備具

    相關文件經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第42條規定：「（第1項）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後，依法辦

    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得營業。

    （第2項）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

    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殯葬服務業，並已報經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者，視同取得前項許可。……（第

    5項）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

    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

    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並加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會，

    始得營業；其於原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

    準用前二項規定。……」許可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申請經

    營殯葬服務業，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

    經營許可：一、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應向設施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二、營業項目為殯葬禮

    儀服務業，應向公司或商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第4條第1項規定：「依前二條申請經營許可，其

    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一、殯

    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

    件。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檢附殯葬設

    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

    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

    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

    之二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三、商品或服務項目

    及契約書。」依上開規定可知，殯葬條例關於殯葬設施經營

    業之管制，設有「設置許可」（第6條、第20條）及「經營

    許可」（第22條、第42條）兩類。前者係針對殯葬設施之設

    置、擴充、增建、改建，核准設置人取得許可設置之權利，

    殯葬設施興建完工並檢查合規後，經公告始得啟用；後者則

    針對殯葬設施之經營，核准申請人取得許可經營之權利。殯

    葬設施設置完竣後，為利殯葬設施永續經營，其經營應以殯

    葬設施依法啟用為基礎，且與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

    圍內土地、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或使用權相互連結，

    此觀諸殯葬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設置殯葬設施之應備

    文件，包括「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許可

    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申請經營許可之應備

    文件，包括「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及「殯葬設施

    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若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

    有，尚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

    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同意，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即明。由於核准設置之殯葬設施有其整體性規劃及同一設施

    使用之一致性，且與後續殯葬設施經營範圍具有同一性，同

    一殯葬設施僅許可由同一經營者為整體設施之經營管理，以

    保障殯葬消費者權益。

　㈢經查，林文森於59年間申請在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

    寮地方設置春秋墓園，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

    置令核准。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欲申請為春秋墓

    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先以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

    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78年6月編印公墓法令彙編所載，函

    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春秋墓園係坐落重測後之系

    爭土地，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遂於10

    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

    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

    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許

    可。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

    殯葬設施名稱為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2同意變

    更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進

    而論以：春秋墓園之申請設置人係林文森，而非上訴人，上

    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

    系爭土地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使

    用授權，然此僅屬上訴人與該土地所有權人間之私法關係。

    又上訴人雖以持有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文件，證明已取得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惟因土

    地所有權人已變更登記，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

    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上訴人遲未依殯葬條例

    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備查，益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

    今，長期處於違法經營之狀態，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

    遭參加人取代，對之前已販售墓基構成債務不履行或商業競

    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僅能認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原處分之

    相對人為參加人，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

    ，難認上訴人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提起撤銷訴訟

    ，為當事人不適格等語，固非無見。惟查：春秋墓園原係林

    文森於62年間申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核准設置之私立公墓，

    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主張業獲系

    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

    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核

    准，即以春秋墓園既有殯葬設施為基礎，而許可參加人取得

    經營該墓園殯葬設施之權利，為「經營許可」性質。至原處

    分2則是被上訴人同意參加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

    稱，應屬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性質。因同一土地範圍僅許

    可設置一殯葬設施，同一殯葬設施僅有一經營許可，具排他

    性，經被上訴人核准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或經營許可，殯葬設

    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

    權及使用權即受限制，設置及經營殯葬設施之營業自由亦同

    受限制。是就原處分而言，非僅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

    築物所有權人始具利害關係，對於殯葬設施所有權人及殯葬

    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用益物權人、使用權人，均不排除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原審以上訴人非屬原處分相對人，又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

    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即認其財產權並

    無受原處分損害之可能，未具體審究上訴人所提出之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委任契約或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是否足以認

    定其為殯葬設施所有權人、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使

    用權人，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損害，遽認上

    訴人並無法律上利害關係而為當事人不適格，從程序上駁回

    其在原審之訴，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

    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本件事

    證仍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

    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207號

上  訴  人  春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鑄                                                                

            徐翌菱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黃文承  律師

參  加  人  道環展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遠成                                                              

            李岳峻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殯葬管理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訴外人林文森於民國59年間向改制前臺北縣政府（即改制後被上訴人），申請在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私立春秋墓園」（下稱春秋墓園），經被上訴人59年8月14日函轉改制前臺灣省政府，該府以62年1月17日府社三字第6749號令（下稱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被上訴人隨以62年1月31日北府民一字第12738號令（下稱62年1月31日令）通知申請人林文森。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上訴人春秋有限公司（原名春秋企業有限公司，於61年11月14日設立，於65年6月4日更名）於80年間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秋墓園之人，申請變更其為該墓園之負責人，惟遭被上訴人否准。嗣參加人依殯葬管理條例（下稱殯葬條例）第22條、第42條第1項及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欲向被上訴人申請為春秋墓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以春秋墓園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先於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據78年6月編印之公墓法令彙編所載，春秋墓園坐落於改制前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小段82地號等30筆土地，經函查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該地重測後即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6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所示新北市中和區橫路段57地號等64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嗣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其取得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109年1月30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0328號函（下稱原處分1）許可其申請，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更為私立龍陵紀念墓園（下稱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109年7月6日新北府民殯字第1095115883號函（下稱原處分2，與原處分1合稱原處分）同意變更。上訴人主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所提訴願經決定不受理後，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原審認上訴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以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參加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㈠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嗣經被上訴人於109年1月30日以原處分1許可，參加人遂取代林文森成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將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變更為龍陵墓園，經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6日以原處分2同意。是足見原處分之相對人係參加人，而非上訴人，且原處分之規範效力亦不及於上訴人，上訴人主張原處分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而提起撤銷訴訟，實難認其具原告適格。㈡上訴人雖主張其為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且為春秋墓園之經營者，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已逾48年，故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等語。惟觀諸被上訴人62年1月31日令及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所載春秋墓園之設置申請人均為林文森。且上訴人於80年間曾主張林文森僅是代表其申請設置春秋墓園之人，據以申請變更為該墓園之負責人，已遭否准，所提行政訴訟，亦經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890號判決駁回確定，自無從僅憑上訴人所提出之改制前臺北縣政府61年7月26日北府民三字第61687號等函為其有利之認定。至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系爭土地上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然此僅屬私法關係；上訴人長期事實上經營管理春秋墓園，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且對之前已販售墓基之交易對象構成債務不履行等損害，或商業競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損失，難認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雖於99年以持有春秋墓園之投資憑證等文件，依此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依殯葬條例第4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備查，然被上訴人所屬民政局99年4月7日北民生字第0990142169號函復略以：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等語，由此益徵上訴人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不僅非該墓園之設置申請人，且於殯葬條例制定施行後，亦未依法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或報經被上訴人備查，實係長期處於違法經營狀態，自無合法權益可資主張。因同一殯葬設施僅能有一經營許可，殯葬設施如經申請獲得經營許可，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所有權能即受限制，故依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06年7月27日之修正內容，經營人非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權人時，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檢附一定比例之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即得提出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申請。上訴人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所有權，至墓園內未辦理保存登記之2層樓建物，則為上訴人負責人之父張志培出資興建，產權與上訴人公司無涉。是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從而，上訴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既無因原處分而有受損害之可能，所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原告適格即有欠缺，其在原審之訴為無理由等詞，為原審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㈠在具體之訴訟事件中，具備為正當當事人而得適法受本案判決之資格，此即行政訴訟上所謂「當事人適格」。我國行政訴訟法基本上係以保障主觀公權利為其功能取向，以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使人民權利受侵害時，均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接受公平審判。故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既屬保護人民主觀權益之救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條參照），則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而例外開放之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法上其他訴訟種類，係以原告有主觀公權利受損害為前提，方有提起訴訟而利用此程序救濟其權利之訴訟權能。又提起撤銷訴訟者，除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起。此所謂利害關係，係指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言，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者，始為相當；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非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

　㈡殯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殯葬設施：指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二、公墓：指供公眾營葬屍體、埋藏骨灰或供樹葬之設施。三、殯儀館：指醫院以外，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殯、奠、祭儀式之設施。四、禮廳及靈堂：指殯儀館外單獨設置或附屬於殯儀館，供舉行奠、祭儀式之設施。五、火化場：指供火化屍體或骨骸之場所。六、骨灰（骸）存放設施：指供存放骨灰（骸）之納骨堂（塔）、納骨牆或其他形式之存放設施。……十三、殯葬服務業：指殯葬設施經營業及殯葬禮儀服務業。十四、殯葬設施經營業：指以經營公墓、殯儀館、禮廳及靈堂、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為業者。……」第5條規定：「（第1項）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置之殯葬設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第3項）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其內容及性質，定其最小面積。但山坡地設置私立公墓，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一、地點位置圖。二、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三、配置圖說。四、興建營運計畫。五、管理方式及收費標準。六、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殯葬設施於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後，其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第20條規定：「（第1項）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完工，應備具相關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2項）前項應備具之文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第22條第1項規定：「經營私立殯葬設施或受託經營公立殯葬設施，應備具相關文件經該殯葬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第42條規定：「（第1項）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得營業。（第2項）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殯葬服務業，並已報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者，視同取得前項許可。……（第5項）第一項規定以外之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並加入所在地之殯葬服務業公會，始得營業；其於原許可設立之直轄市、縣（市）外營業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許可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申請經營殯葬服務業，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經營許可：一、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應向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二、營業項目為殯葬禮儀服務業，應向公司或商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第4條第1項規定：「依前二條申請經營許可，其營業項目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一、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三、商品或服務項目及契約書。」依上開規定可知，殯葬條例關於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管制，設有「設置許可」（第6條、第20條）及「經營許可」（第22條、第42條）兩類。前者係針對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核准設置人取得許可設置之權利，殯葬設施興建完工並檢查合規後，經公告始得啟用；後者則針對殯葬設施之經營，核准申請人取得許可經營之權利。殯葬設施設置完竣後，為利殯葬設施永續經營，其經營應以殯葬設施依法啟用為基礎，且與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或使用權相互連結，此觀諸殯葬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設置殯葬設施之應備文件，包括「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申請經營許可之應備文件，包括「殯葬設施依法啟用之證明文件」及「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若殯葬設施土地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尚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3分之2同意，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即明。由於核准設置之殯葬設施有其整體性規劃及同一設施使用之一致性，且與後續殯葬設施經營範圍具有同一性，同一殯葬設施僅許可由同一經營者為整體設施之經營管理，以保障殯葬消費者權益。

　㈢經查，林文森於59年間申請在臺北縣中和鄉南勢角橫路村鹿寮地方設置春秋墓園，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62年1月17日設置令核准。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欲申請為春秋墓園殯葬服務業之經營許可，先以108年7月12日函請被上訴人辦理釐正。被上訴人依78年6月編印公墓法令彙編所載，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得知春秋墓園係坐落重測後之系爭土地，土地總面積為126,821.19平方公尺。參加人遂於109年1月8日檢具相關文件，主張業經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向被上訴人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許可。參加人復於109年6月10日向被上訴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為龍陵墓園，亦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2同意變更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進而論以：春秋墓園之申請設置人係林文森，而非上訴人，上訴人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委任契約，至多證明其曾就系爭土地經營春秋墓園一事取得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使用授權，然此僅屬上訴人與該土地所有權人間之私法關係。又上訴人雖以持有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文件，證明已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有經營管理春秋墓園之權利，惟因土地所有權人已變更登記，持有春秋墓園「處分權」無法等同持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權」，上訴人遲未依殯葬條例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備查，益徵其自62年起管理春秋墓園迄今，長期處於違法經營之狀態，縱因原處分致其管理人地位遭參加人取代，對之前已販售墓基構成債務不履行或商業競爭關係上之不利益，僅能認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原處分之相對人為參加人，上訴人既非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無財產權因原處分而受限制之可能，難認上訴人為原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上訴人提起撤銷訴訟，為當事人不適格等語，固非無見。惟查：春秋墓園原係林文森於62年間申經改制前臺灣省政府核准設置之私立公墓，林文森嗣於75年間死亡，參加人於109年1月8日主張業獲系爭土地總面積超過3分之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同意書，申請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許可，經被上訴人以原處分1核准，即以春秋墓園既有殯葬設施為基礎，而許可參加人取得經營該墓園殯葬設施之權利，為「經營許可」性質。至原處分2則是被上訴人同意參加人申請變更春秋墓園殯葬設施名稱，應屬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性質。因同一土地範圍僅許可設置一殯葬設施，同一殯葬設施僅有一經營許可，具排他性，經被上訴人核准殯葬設施設置許可或經營許可，殯葬設施所有權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權、用益物權及使用權即受限制，設置及經營殯葬設施之營業自由亦同受限制。是就原處分而言，非僅殯葬設施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始具利害關係，對於殯葬設施所有權人及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用益物權人、使用權人，均不排除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原審以上訴人非屬原處分相對人，又於春秋墓園殯葬設施範圍內並未擁有任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即認其財產權並無受原處分損害之可能，未具體審究上訴人所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任契約或春秋墓園投資憑證等，是否足以認定其為殯葬設施所有權人、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使用權人，因原處分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損害，遽認上訴人並無法律上利害關係而為當事人不適格，從程序上駁回其在原審之訴，自有適用法規不當之判決違背法令。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本件事證仍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廢棄原判決，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